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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貢 區 議 會  

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工 作 報 告  

 

 西 貢 區 議 會 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委 員 會 」 )二 ○

一 一 年 第 四 次 會 議，已 於 二 ○ 一 一 年 七 月 十 九 日 舉 行。會 上 討 論 的 主 要

事 項 撮 錄 如 下 ：  

 

醫 院 管 理 局 ／ 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二 ○ 一 一 至 二 ○ 一 二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 

要 求 增 加 本 港 醫 生 及 護 士 人 手 ／ 要 求 醫 管 局 在 不 影 響 醫 療 質 素、資 格 及

配 合 長 遠 發 展 等 情 況 下，優 化 現 有 的 聘 請 條 件 ／ 要 求 政 府 增 加 九 龍 東 聯

網 的 眼 科 資 源 及 白 內 障 手 術 名 額 ， 削 減 輪 候 時 間  

由 西 貢 區 議 會 全 體 會 議 轉 介 的 動 議 ： 要 求 將 軍 澳 醫 院 如 期 增 設 婦 產 科 ，

加 強 產 前 檢 查 服 務，並 增 設 夜 間 服 務 及 推 出 長 遠 措 施，挽 留 醫 護 人 員 ／

要 求 按 原 定 計 劃 2013/14 年 開 設 將 軍 澳 醫 院 婦 產 科 及 產 房 服 務  

 
2. 醫 院 管 理 局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醫 院 管 理 局 ／ 九 龍 東 醫 院 聯 網 二 ○

一 一 至 二 ○ 一 二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。  
 
3. 委 員 就 該 管 理 局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。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醫 院

管 理 局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 
4. 委 員 會 會 就「 要 求 醫 管 局 在 不 影 響 醫 療 質 素、資 格 及 配 合 長 遠 發 展

等 情 況 下 ， 優 化 現 有 的 聘 請 條 件 」和「 要 求 政 府 增 加 九 龍 東 聯 網 的 眼 科

資 源 及 白 內 障 手 術 名 額 ， 削 減 輪 候 時 間 」的 議 題 去 信 醫 院 管 理 局 ， 並 就

「 要 求 增 加 本 港 醫 生 及 護 士 人 手 」的 議 題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，表 達 本 會

的 意 見 。  
 

社 會 福 利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福 利 辦 事 處 二 ○ 一 一 至 二 ○ 一 二 年 度 工 作

計 劃  

 
5.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社 會 福 利 署 黃 大 仙 及 西 貢 區 福 利 辦

事 處 二 ○ 一 一 至 二 ○ 一 二 年 度 工 作 計 劃 。  
 
6. 委 員 就 社 會 福 利 署 的 服 務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。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社

會 福 利 署 的 工 作 計 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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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 求 政 府 檢 討 內 地 孕 婦 來 港 產 子 涉 及 的 居 港 權 問 題，保 障 香 港 市 民 的 權

益  
 
7.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去 信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及 入 境 事 務 處，表 達 本 會 的

意 見 。  
 
關 注 猩 紅 熱 在 港 傳 染 情 況 ， 促 請 政 府 部 門 加 強 應 對 措 施  
 
8. 衞 生 署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有 關 猩 紅 熱 的 病 徵、傳 播 途 徑、治 理 方 法

及 預 防 方 法 等 資 訊 。  
 
要 求 政 府 就 婦 產 科 服 務 按 優 次 分 配 資 源 及 制 訂 長 遠 政 策  
 
9.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 ， 表 達 本 會 的 意 見 。  
 
香 港 教 育 學 院 在 將 軍 澳 設 置 市 區 分 校  
 
10. 香 港 教 育 學 院 的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該 學 院 在 將 軍 澳 設 置 市 區 分 校 的

計 劃 。  
 
11. 委 員 就 該 學 院 的 工 作 作 出 查 詢 及 提 供 意 見。委 員 會 一 致 歡 迎 香 港 教

育 學 院 的 計 劃 。  
 
討 論 傷 害 監 測 系 統 收 費 及 要 求「 西 貢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」統 籌 辦 事 處 提 供 過

去 有 關 申 請 文 件 予 西 貢 區 議 會 備 案  
 
12. 委 員 討 論 有 關 傷 害 監 測 系 統 收 費 的 事 宜。委 員 建 議 在 第 五 次 委 員 會

會 議 或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中 繼 續 跟 進 此 項 目 。  
 

要 求 政 府 優 化 婦 產 科 人 手 及 相 關 設 施 ， 並 檢 討 內 地 孕 婦 來 港 產 子 的 問

題 ， 保 障 本 地 產 婦 的 權 益  

 

13. 委 員 備 悉，秘 書 處 已 去 信 食 物 及 衞 生 局，提 出 有 關 本 港 婦 產 科 服 務

的 意 見。食 物 及 衞 生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指，該 局 決 定 把 二 ○ 一 二 年 非 本 地 孕

婦 來 港 產 子 的 數 目 限 於 35,000 名，並 決 定 在 公 立 醫 院 預 留 足 夠 名 額 給 本

地 孕 婦 ， 待 有 餘 額 時 才 接 受 非 本 地 孕 婦 預 約 登 記 。  
 

要 求 政 府 研 究 上 調 強 積 金 下 限 ， 以 保 障 低 收 入 人 士  

 

14. 委 員 備 悉，秘 書 處 已 去 信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，建 議 研 究 上 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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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 積 金 下 限。強 制 性 公 積 金 計 劃 管 理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指，該 局 已 向 政 府 建

議 在 制 定 強 積 金 最 低 供 款 水 平 前，必 須 一 併 考 慮 最 低 工 資 的 因 素。最 終

的 修 訂 建 議 仍 有 待 公 布 。  
 

要 求 電 訊 網 絡 全 面 覆 蓋 西 貢 郊 區  

 
15. 委 員 備 悉，秘 書 處 已 去 信 電 訊 管 理 局，要 求 電 訊 網 絡 全 面 覆 蓋 西 貢

郊 區 及 全 港 的 郊 野 公 園。電 訊 管 理 局 的 書 面 回 覆 指，該 局 已 推 出 多 項 政

策 及 措 施 配 合 營 辦 商，把 服 務 郊 野 公 園 及 偏 遠 地 區 的 基 站 由 二 ○ ○ 五 年

的 七 個 增 至 現 時 的 二 十 四 個 。 此 外 ， 未 來 會 有 更 多 基 站 投 入 服 務 ， 將 會

進 一 步 改 善 西 貢 區 的 電 訊 網 絡 質 素 。  
 

健 康 安 全 城 市 活 動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

16. 委 員 備 悉 ， 工 作 小 組 已 經 於 七 月 八 日 召 開 會 議 。 經 討 論 後 ，工 作 小

組 通 過 支 持 由 衞 生 署 主 辦 的「 有 『 營 』 食 家 」 社 區 推 廣 計 劃 ， 並 已 邀 請

西 貢 將 軍 澳 婦 女 會 有 限 公 司 作 為 協 作 機 構 。  
 

社 會 服 務 協 調 小 組 報 告  

 

17. 委 員 備 悉 ， 協 調 小 組 已 通 過「 愛 燃 傳 萬 家 」社 區 支 援 計 劃 和「 立 體

teen 展 才 @西 貢 」 計 劃 的 調 撥 預 算 開 支 申 請 ， 並 已 把 有 關 申 請 遞 交 地 區

設 施 管 理 委 員 會 審 批 。 另 外 ， 協 調 小 組 已 通 過 取 消「 西 貢 區 長 者 家 居 清

潔 服 務 」 的 建 議 。  
 
復 康 事 務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 
18. 委 員 備 悉，國 際 復 康 日 的 活 動 將 會 在 區 議 會 暫 停 運 作 期 間 進 行。因

此 ， 西 貢 區 將 會 由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代 為 協 助 推 動 此 計 劃 。  
 
關 注 青 少 年 問 題 專 責 小 組 報 告  
 
19. 委 員 備 悉，上 一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已 通 過 合 辦 活 力 teen 愛 和 平 計 劃。本

會 已 向 財 務 及 行 政 委 員 會 推 薦 撥 款 申 請。經 過 縮 減 開 支 後，有 關 申 請 已

獲 該 委 員 會 通 過 。  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社 會 服 務 及 健 康 安 全 城 市 委 員 會  

二 ○ 一 一 年 八 月  


